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施迪 靖子轩

“双十一” 期间， 不少电商平台

开启大促活动， 一些不法分子滥竽充

数， 在售假的路上越走越远， 甚至形

成产业化的售假团伙。 近日， 普陀区

人民法院审理一起网络平台销售假冒

注册商标商品的案件。

被告人何某在外地售卖假冒名牌

包的生意日渐壮大， 何某逐渐不满

足现有经营规模， 开始拉拢亲戚朋

友一同从事售假工作， 亲戚朋友再

通过中介、 同乡关系寻找更多人参

与售假活动。 他们有的负责运营网

络店铺， 有的负责运输假冒商品，

有的负责管理仓库， 有的负责包装

发货， 而何某负责购入假冒商品的

分配销售与财务工作。 一个十余人规

模、 跨多个网购平台的售假团伙就此

形成。

2022 年 1 月， 普陀公安分局接

线索举报， 某网络店铺销售假冒品牌

包， 遂对该案展开侦查。 2022 年 2

月， 民警抓获何某等十余名犯罪嫌疑

人， 并在当地查获大量未销售的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 经查， 累计销售金额高

达 3300 余万元， 查扣的待销售商品金

额 200 余万元。 何某等人到案后均如实

供述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犯罪

事实。

普陀法院认为， 被告人何某等人销

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有其他

特别严重情节， 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此外， 案发后查

扣的尚未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货

值金额达 200 万余元， 在量刑时酌情从

重予以考量。

考虑到本案系共同犯罪， 被告人何

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 系主犯，

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 其

余各名被告人系从犯， 依法应当减轻处

罚。 综合考虑各名被告人的坦白、 认罪

认罚等情节， 普陀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罪分别判处各名被告人有期

徒刑 5 年 10 个月至 1 年 5 个月不等，

并处罚金。

宣判后， 各名被告人均未提起上

诉， 公诉机关未抗诉， 判决现已发生法

律效力。

    母女赴港参加考试遇

到突发状况

2022 年 7 月， 香港学校 6 年级

的入学测试日临近， 林女士准备带女

儿小悦参加此次考试， 她提前购买了

航空公司两张商务舱机票， 计划于 7

月 16 日启程前往香港。 7 月 16 日，林

女士带着小悦前往上海浦东机场。 然

而， 当她们到达航空公司头等舱 / 商

务舱柜台办理值机手续时， 却被告知

缺少香港特别行政区入境事务处的入

境签证。 这一突如其来的状况让林女

士措手不及， 她立即开始在网络上尝

试下载入境签证， 但过程并不顺利。

林女士说， 在此期间， 她多次向

航空公司工作人员求助， 希望他们能

协助解决网络问题， 但遗憾的是， 并

未得到及时的回应。 随着时间的推

移， 林女士的情绪逐渐变得焦虑不

安， 而小悦也因长时间等待而感到疲

惫与不安。

情绪激动冲突升级招

致航司拒载决定

当林女士终于成功下载了自己的

入境签证， 却仍未能为女儿下载成功

时， 她与工作人员间的冲突开始升

级。 林女士指责工作人员服务不到

位， 而一位穿着白外套的女士则坚称

工作人员一直在尽力服务。 双方情绪

激动， 言辞激烈， 最终林女士在争执

中拍打了一名工作人员的手臂， 导致

现场秩序混乱。

警察到场后， 对双方进行了调

解， 林女士也向被拍红手臂的工作人

员表达了歉意。 然而， 就在林女士以

为事情已经得到妥善解决时， 航空公

司却以威胁到运输安全为由， 向她发

出了拒载的通知。 这一决定让林女士

感到震惊与愤怒， 她认为航空公司是

在恶意报复她们母女。

乘客状告航司索赔精

神损害赔偿金

事后， 林女士通过微博表达了自

己的不满与愤怒。 她连续发布多条微

博， 指责航空公司工作人员服务态度

恶劣、滥用职权。 同时，林女士将该航

空公司告上了法院。林女士认为，航空

公司明知她和女儿前往香港是为了参

加入学考试且女儿作为 11 岁的儿童

无法单独成行， 依然向她发出拒绝运

输通知，是对未成年人权利的漠视。她

查阅了航空公司所提供的《乘客及行

李运输的一般条款》，自己并不存在拒绝

运输的情形， 拒绝运输通知导致她的利

益受到重大损失，精神亦受到了创伤，原

告认为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的行为已经对

她的利益构成重大侵犯。为此，她要求航

空公司停止侵权作出公开书面赔礼道

歉，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 15 万元并返还

机票费、改签费用、全球旅行险、接送机

费用、酒店住宿费 1.6 万余元。

航空公司表示， 林女士在值机过程

中存在辱骂工作人员、 霸占值机柜台、

影响其他乘客办理值机秩序等行为， 且

未能提供有效的入境签证证明其女儿符

合入境条件。 被告出具拒绝运输通知书

有法律依据、 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 且

航空公司主观上并无侵犯林女士人格权

的故意， 不构成侵权， 无需承担任何侵

权责任。 航空运输的高风险性为社会大

众所知晓， 航空安全涉及众多乘客的生

命、 财产权益， 公司基于林女士的非理

性表现行为， 对她乘机可能引发的安全

问题产生怀疑， 并采取限制措施， 主要

是为保护航空公共安全、 其他乘客生命

和财产安全。 且公司除向林女士出具拒

绝运输通知书外， 并未向社会不特定人

员散播、 公开该通知书， 公司的行为并

没有降低林女士的社会评价， 也没有造

成其他影响， 不存在任何损害后果， 航

空公司无需支付其精神损害赔偿 15 万

元及机票费、 全球旅行险、 接送机并非

必然产生的费用， 改签费用等是林女士

个人原因导致。

法官释法：

航司拒载符合运输安全流程

法院审理后认为， 安全是航空运输

的首要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

法》 规定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应以保证飞

行安全和航班正常， 提供良好服务为准

则， 采取有效措施， 提高运输服务质

量。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应教育和要求本

企业职工严格履行职责， 以文明礼貌、

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 认真做好旅客和

货物运输的各项服务工作。 根据《乘客

及行李运输的一般条款》， 乘客在出发

前应出示入境目的地规定的全部所需出

入境文件， 入境签证属登机所需资料，

被告工作人员在了解情况后进行告知并

提供建议， 林女士因自身疏忽大意导致

登机手续难以办理、出行延误，应由其自

行承担， 公安机关在接警后至现场进行

处理， 航空公司基于林女士情绪状况与

行为表现作出拒绝运输的决定， 符合航

空运输安全基本流程，与《乘客及行李运

输的一般条款》之约定相一致，法院予以

尊重。 最终， 法院驳回了林女士的全部

诉讼请求。

团伙销售假名牌达3300余万元
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皆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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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赴港受阻 母亲大闹机场被拒载
航空公司被告上法庭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请

□ 首席记者 陈颖婷

因为一时找不到入境签证， 林女士和她 11 岁的女儿被阻值机柜台。 母女俩原计划前往香港参

加一场重要的入学考。 眼看无法登机， 林女士情绪失控， 与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 也因

此被航空公司安全部门列入了黑名单， 拒绝她登机。 事后林女士将航空公司告上法院， 要求其支

付精神损害赔偿金 15 万元以及改签等费用。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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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电商平台飞速发展， 给消费者带

来了极大的便利， 也带来了一些问

题。 其中售假问题最为典型， 消费者

在选购商品时， 有时仅通过网店宣传

介绍难辨商品真伪， 因此经常购买到

假货。 个别经营者认为网络销假有利

可图， 于是规模越做越大， 甚至形成

了产业化、 链条化的售假团伙。 这些

网络售假活动扰乱了电商平台正常的

市场秩序， 不仅侵害了商标权利人的

合法权益， 还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严厉打击网络售假的知识产权犯罪活

动， 维护公平竞争的电商生态， 有利

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助力优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

参与网络售假活动， 不仅需要承

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在符合犯罪构成

要件的情况下， 还会构成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罪， 承担刑事责任。 本

案中， 何某等人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 ， 且销售金额已达到

3300 余万元， 符合以上犯罪构成要

件， 且属于“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故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本案中， 购买商品、 运输仓储、 打包

发货、 运营网店等都是销假环节中的一

环， 犯罪团伙成员分工合作、 共同完成

了此项犯罪活动， 故各名被告人构成共

同犯罪。 其中， 起主要作用的何某需要

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 其他从

犯则根据参与犯罪活动的作用、 情节等

承担相应的责任。

近年来， 电商平台销假犯罪呈现产

业化、 链条化、 跨地域、 传播范围广、

低成本、 高收益等特点。 本案中， 各名

被告人共同完成了销假犯罪行为， 在购

买商品、 运输仓储、 打包发货、 运营网

店等环节进行了明确分工； 各被告人在

各地分别从事销假活动， 销售范围遍及

全国各地， 故在短时间内能够销售巨额

的假冒产品， 给商标权利人和众多消费

者均造成了损失。 法官提醒相关行业的

从业人员， 应当仔细辨别所参与的销售

行为是否侵权甚至犯罪。 若发现从事的

工作可能涉嫌侵权或违法犯罪， 不要贪

图小利， 要拒绝参与或及时退出， 主动

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消费者若购买到

有假冒嫌疑的商品时， 应及时向电商平

台、 消费者协会、 公安部门等进行举

报， 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